
有關逸東邨互助委員會改選的提問 
(文件 CACRC 16/2021 號) 

及 
有關滿東邨成立互助委員會的進展的提問 

(文件 CACRC 17/2021 號) 
 

民政事務總署及離島民政事務處的綜合書面回覆 
 
 

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發展，政府呼籲市民按專家建議減

少外出及社交接觸。在保障公共衞生及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下，所有互助

委員會(下稱「互委會」)的執行委員會選舉，已由 2020 年 2 月 17 日起

暫停。各區民政事務處不會提供協助舉行相關的分層會議及分層代表大

會或住戶代表大會，直至另行通知。是次特別安排下的暫止期並不會計

算在各個互委會的任期之內。換言之，各互委會的任期將會獲得順延，

不會在暫止期間屆滿。本處已於 2020 年 2 月 17 日就上述安排發信通知

區內各個互委會。至於有關滿東邨成立互委會的事宜，離島民政事務處

會在暫止期結束後作出適當跟進。 
 

2. 離島民政事務處會代表民政事務總署就此議程出席會議。 
 
 
 
2021 年 4 月 
 


